[bookmark: _GoBack]全区建筑工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方案

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区关于疫情工作要求，针对建筑工地务工人员集中、外来人员多、流动性大的特点，为切实科学、规范、有序开展建筑工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避免疫情在建筑工地扩散和蔓延，特制定本方案。
1、 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长治市上党区行政管辖内住建部门监管的所有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拆迁工地。
2、 组织领导
区住建局成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张五清局长任组长，刘峰、石红星副局长任副组长，局综合办公室、建管股、安监站、质监站、市政股负责人任成员，按照管业务必须管疫情防治原则及职责分工，分别负责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拆迁工地的疫情防控工作，局综合办公室负责调度汇总。各建设（开发）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项目部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项目）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各单位要成立疫情防控领导机构，明确责任分工，将疫情防控责任层层落实到人。
3、 严格开复工管理
1、全区所有建设、施工、监理单位，续建项目不得擅自复工，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不得擅自动工，何时开复工按照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另行通知。
2、工地开复工前建设单位及各参建单位要对参与工程建设的管理人员、务工人员应分批有序组织返岗，严格履行疫情筛查和疫情防控规定，自验合格后提出开复工申请并提交劳务人员信息档案报备，经区住建局审批后方可复工。
4、 严格人员管控
1、建设、施工、监理、设计、勘察及劳务公司等单位在项目复工前要落实主体责任，严防疫情输入性传播，各项目部根据开复工管理要求开展排查，全面了解所有人员信息，建立详细的信息档案。
2、对近期返回湖北或途径湖北等疫情较重地区尚未返岗的劳务人员，由所在单位负责，动员其留在当地，暂缓返岗。
3、对近期去过湖北等疫情较重地区或与湖北等疫情较重地区人员有过亲密接触的人员，要第一时间上报区住建局，按卫生部门要求进行隔离，观察是否存在感染症状并做好详细记录，隔离观察期满未发现病症的方可进行务工。
4、实行封闭式管理，设置专岗专人，做好施工现场进出人员登记工作。每天要对现场人员进行不少于二次的体温测量并记录备案，名册清单中重点记录姓名、籍贯、身份证号、健康情况等信息，确保“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5、 施工现场严格管理
1、加强宣传工作。利用宣传牌、班前教育等方式让每个从业人员了解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措施，提高防护意识。相信权威发布，不信谣、不传谣、不转发未见核实的信息。
2、配备必要的口罩、消毒液、洗手液等防疫物资，工地所有人员都要佩戴合格的医用口罩。对食堂、宿舍、厕所等重点部位要按规定点消毒，通风换气、保持卫生清洁。外购食品要把关记录，确保通过正规渠道购置。不准加工食用野生动物，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切菜板及刀具要分开，做饭时彻底煮熟肉类和蛋类。
6、 应急处置
    加强对出现症状务工人员的观察处置，若出现发热、咳嗽、气促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到就近医疗机构就诊。就诊途中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诊时要主动告知医生旅居史，听从医护人员指引，全程佩戴口罩。在采取措施的同时，劳务用人单位务必记录返岗时间、车次（车牌）、座位号、返岗15日内每日大致活动范围和接触人员范围，积极配合疾控部门做好密切接触人群的追踪和排查工作。
7、 信息报告
实行疫情防控日报告制度和出现疫情立即上报制度，一旦工地内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或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人时，要快速响应、有效应对、及时处置。每天下午17点前，将汇总的工地疫情防控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区住建局，有事报情况，无事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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